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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以下房地产开发项
目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禁止销售：

1.位于淞江路与青山路交叉口西南角的“漯
河食品批发交易市场”。

2.位于嵩山路北段路西的“联合一百世贸中
心”（世豪公馆）。

3.位于人民路与五一路交叉口的“锦华·国
际”（精英名座）1#、2#楼。

4.位于黄河路与邙山路交叉口的“金涵花园”。
5.位于107国道沙河桥北的“水畔城邦”。
6.位于人民路与燕山路交叉口的“万盛·香槟

国际”8#楼。
7.位于嵩山东路的“漯商国际大厦”。
8.位于市东方大市场中段路南的“六合世家”

23#、25#楼。
9.位于泰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东200米路

南的“漯河世界贸易中心”。
10.位于交通路与建新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

南的“建新花园”。
11.位于淞江路与白云山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苹

果时光”。
12.位于黄河路与解放路交叉口的“沙河壹号”。
13.位于人民路与中山路交叉口的“正邦·金

运花园”1#楼。
14.位于黄河路与韶山路交叉口的“忆江南”（江上风）。
15.位于107国道与241省道交叉口西南角的

“天悦城”。
16.位于汉江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的“华鼎MAX·世

界港”1#楼。
17.位于柳江路与107国道交叉口的“品尚峰

汇”（深圳中德宝汽车城项目）2#、4#、5#、6#楼。
18.位于燕山路中段的“旭峰佳苑”1#楼。
19.位于滨河路与民生街交叉口的“华东·温

哥华”（滨河花园）1#楼14~30层。
20.位于淞江路与金山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华

东·森林湖”A22#、A23#、A35#（别墅）。
21.位于人民路与燕山路交叉口东的“东方·罗

曼城”（百合春天）2#、3#、5#楼。
22.位于汾河路与中山路交叉口西的“和园名居”1#楼。
23.位于西城区月湾湖路的“鼎昱·畅园国际”14#、

17#、18#楼。
24.位于淞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北的“宏景

新城”。
25.位于牡丹江路与太行山路交会处的“泰

华·领寓”。
26.位于黄河路东段沙河桥东路南的“康桥水

岸”二期1#、2#、3#、5#、6#、13#、15#、16#楼。
27.位于滦河路与中山路交叉口的“亿博·翰林

汇”17#楼。
28.位于人民路与阳山路交叉口的“东城国

际·布鲁斯”。
29.位于龙江路与白云山大道交叉口西南角

的“曦城首座”。
30.位于燕山路与珠江路交叉口的“伟业·世

纪城”10#、11#、12#、13#楼。
31.位于漓江路中段路南的“鼎盛新苑”。
32.位于汉江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向西200米

的“永信·伯爵山”15#、16#楼。
33.位于黄河路与崂山路交会处东南侧的“金

色华府·君苑”6#、7#楼。
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警示信息。登录网页：

http://www.lhfdc.gov.cn/xzzf.asp，查看更多内容。
温馨提示：1.选房先看预售证；2.合同网上来

签订；3.首付缴纳到专户（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
户）；4.验房索要两个书；5.购
房警示常关注。未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屋，请不
要购买或缴纳任何性质的预
订金。市房产监察支队投诉
电话：3105222，24 小时热
线：1550395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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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王毅敏

国务院发布“最新国土规划纲要”

刚刚开始新年的工作，国务
院就以国发 【2017】 3 号的形式，
发布了最新的 《全国国土规划纲
要 （2016-2030）》。最新公布的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
对于未来15年的国土规划做出了纲
领性规定，同时也明确了区域建设
用地开发的原则。由此不难看出，
这份国土规划纲要是针对全国陆域
国土与海域国土。

“纲要”对建设开发用地
的指导意义

这份规划纲要对改革开放几
年来我国国土利用开发情况做了
回顾性的总结，同时也对现阶段
我国土地利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给予了十分明确的界定。尤其是
对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中存在的问
题实事求是地做出了概括。规划
明确指出现阶段城市建设开发中
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乡建设用地不断扩张，
农业和生态用地空间受到挤压，城
镇、农业、生态空间矛盾加剧；优
质耕地分布与城镇化地区高度重
叠，耕地保护压力持续增大，空间
开发政策面临艰难抉择。

部分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国土开发过
度和开发不足现象并存，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国
土开发强度接近或超出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中西部一些自然禀赋较好
的地区尚有较大潜力。

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
高到2015年的56.1%左右，但城镇
化 粗 放 扩 张 ， 产 业 支 撑 不 足 。
2000年~2015年，全国城镇建成区
面积增长了约 113%，远高于同期
城镇人口59%的增幅。

对区域市场和主要城市影响巨大

针对上述区域城市建设开发
中存在的问题，这份国土规划纲
要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建设用地的
方向：

一、对于京津冀、珠三角、
长三角区域要严格控制新增建设
用地，要进行城市人口的纾解。
同时对这三个地区的工业用地也
要降低比例。

这个指导方针在向我们传递
如下信息：三个区域的核心城
市，比如北京、天津、上海、杭
州、苏州、南京、深圳、广州等
城市不但在建设用地方面要严格
控制，同时也会减少工业用地。
目的十分明确，要减少核心城市
核心区域的人口，缓解交通及基
础设施压力。

其实这项工作 2015 年北京和
上海已经在强力推进，北京是搬
迁工业生产企业、批发市场，甚
至有些餐饮企业也在被搬迁范围
之内。

更 早 的 时 间 北 京 还 打 击 群
租，减少核心城区人口压力，上
海方面是以居委会配合派出所逐
个社区打击群租及改建房。

北京把纾解人口压力的指标
分解到各个区，然后是街道及办
事 处 。 据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披 露 ，
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
万人，比 2015 年末增加 2.4 万人，
增长 0.1%。北京常住人口增量与
增速自 2011 年以来连续六年下
降。据介绍，2016 年，北京中心
城区人口下降 11 万人，实现了由
增到减的历史性拐点。

这样的情况下，四个一线城
市不但不会因为需求增加而加大
土地供应，反而会为纾解城市人
口而减少供应。再加上要减少工
业用地供应，这对于低层次的就
业者来说就业机会将会减少，这
些城市将会逐步向精英型城市迈
进，而房地产开发在这些城市的
空间则会越来越小。

在新的土地规划纲要的指导
下，四个一线城市未来因为供地
减少，必然会导致房价持续上
涨，而有目的的纾解城市人口会
直接导致外溢区域房价持续上涨。

二、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
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
关中平原城市群，适当扩大建设
用地供给。

对于这几个地区来说要加强
建设土地的供应，未来这些区域
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尤其是最
新公布了郑州、武汉作为新的国
家中心城市。这样会对该区域在
政策上进行倾斜，支持其发展成
为新的城市群和都市圈。

目前已经对郑州和武汉的城
市功能定位进行了明确。虽然沈
阳与西安在民间传说中也是国家
中心城市，毕竟政府相关正式文

件尚未出台，但是产业梯度转移
以及政策的引导和资金上的扶持
也是必然的。

所以被列入这些区域的房地
产市场将会迎来快速发展。

三、限制农产品主产区和重
点生态功能区的开发强度，鼓励
整治修复农业和生态空间。

河南作为中原腹地区域，承
担着承东启西产业梯度转移的重
任。如郑州是“一路一带”上重
要的节点城市，同时也是国家中
心城市，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面
临着新的重大机遇。

国家对于土地的该项规定，又
决定了河南作为中央的农产品主产
区，尤其是小麦主产区，对于可耕
地的红线标准是不会降低的。

未来整个河南的建设用地指标
增加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国家又
要支持郑州成为国际化航空大都
市、国际化商都、国际化物流中
心，这就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以挤
压地市用地指标为前提，地市就
会压缩县城建设用地。这也符合
当下城市化的自然趋势。

未来，以新兴的二线城市为
代表的国家中心城市及区域中心
城市的发展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与此同时，地市的发展速度
会相对进一步降低，县城及乡镇
的发展就会因为建设用地指标被
挤占而失去发展机遇。

这将是未来十五年，以河南
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化道路的必
然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快凭借
自己的实力在以省会为主的国家
中心城市或者区域中心城市置业
将成为最明智的选择。

而在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县
城的房子，能够变现的话尽量变
现。即使房价会上涨，但比起大
城市房价涨幅则要小得多。

这份国土规划纲要已经给未
来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把握正
确的时机才是明智的选择。

国土规划纲要公布 一线城市房价未来或持续上涨

河南三四线城市
或压缩土地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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